附件1


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质量等级配置类指标评定表

服务区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务区管理公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路段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评单位：（盖章）
	序号
	配置类指标项
	
评定指标
	对应评定等级标准
	单项结论

	
	
	
	一级
	二级
	三级
	四级
	

	1
	基础
设施
	占地面积
	四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100亩
	≥85亩
	≥70亩
	—
	

	
	
	
	六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115亩
	≥100亩
	≥85亩
	—
	

	
	
	
	八车道及以上路段服务区
	≥140亩
	≥125亩
	≥110亩
	—
	

	2
	
	停车位数量
	四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200个
	≥150个
	≥100个
	—
	

	
	
	
	六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250个
	≥180个
	≥120个
	—
	

	
	
	
	八车道及以上路段服务区
	≥300个
	≥200个
	≥150个
	—
	

	3
	
	充电停车位数量
	不低于小客车
停车位总数的
14%
	不低于小客车
停车位总数的
12%
	不低于小客车
停车位总数的
10%
	—
	


	4
	
	餐位数量
	四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100个
	≥60个
	≥30个
	—
	

	
	
	
	六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120个
	≥80个
	≥40个
	—
	





- 2 -





	序号
	配置类指标项
	
评定指标
	对应评定等级标准
	单项结论

	
	
	
	—级
	二级
	三级
	四级
	

	4
	基础
设施
	餐位数量
	八车道及以上路段服务区
	≥150个
	≥100个
	≥50个
	—
	

	

5
	
	厕位数量
	四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120个
	≥100个
	≥80个
	—
	

	
	
	
	六车道路段服务区
	≥150个
	≥120个
	≥90个
	—
	

	
	
	
	八车道及以上路段服务区
	≥200个
	≥150个
	≥100个
	—
	

	6
	综合
服务
	

车辆服务
	设置加油站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7
	
	
	设置充电站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8
	
	
	设置车辆维修站
	√
	√
	—
	—
	

	9
	
	
如厕服务
	设置公共厕所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10
	
	
	设置第三卫生间
	√
	√
	√
	—
	

	11
	
	休息服务
	设置室内或室外休息区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12
	
	餐饮服务
	设置餐厅
	√
	√
	√
	—
	

	13
	
	
	设置开水服务设施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14
	
	零售服务
	设置商品售卖区
	√
	√
	√
	—
	

	

15
	
	
	设置助农兴农售卖区或设置
地方商品、文化旅游产品
售卖区
	√
	√
	—
	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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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配置类指标项
	
评定指标
	对应评定等级标准
	单项结论

	
	
	
	—级
	二级
	三级
	四级
	

	16
	综合
服务
	人性化服务
	设置司机之家
	√
	√
	√
	—
	

	17
	
	
	设置母婴室
	√
	√
	—
	—
	

	
18
	
	
	设置无障碍厕所(厕位)、无障碍通道及无障碍停车位
	
√
	
√
	
√
	
√
	

	19
	
	
	配备交通医疗急救箱
	√
	√
	√
	—
	

	20
	
	
信息服务
	设置咨询台或信息查询平台
	√
	√
	—
	—
	

	21
	
	
	提供公共WIFI
	√
	—
	—
	—
	

	22
	运营管理
	经营门店数量
	≥20
	≥12
	≥8
	—
	

	23
	
	建有公共广播，实现服务区全覆盖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
24
	
	建有视频监控系统，实现公共区域全覆盖，设置监控室并24小时值班
	
√
	
√
	
√
	
√
	

	25
	
	设置可变情报板
	√
	√
	—
	—
	

	26
	智慧
低碳
	建有服务区管理系统
	√
	—
	—
	—
	

	27
	
	充电设施实时状态接入“随手查”服务平台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28
	
	设置污水处理设施或污水排入市政管网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29
	
	设置垃圾分类设施
	√
	√
	√
	—
	







	序号
	配置类指标项
	
评定指标
	对应评定等级标准
	单项结论

	
	
	
	—级
	二级
	三级
	四级
	

	30
	安全
管理
	设置消防设施及安全标志标识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31
	
	设置消防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系统
	√
	√
	√
	√
	

	总体结论
	



注：1.第1至5项，基础设施评定指标均为双侧合计，单侧集中服务区指标按60%计。
    2.第19项，交通医疗急救箱配置应符合《交通医疗急救箱配置标准指导目录(试行)》(交办人教〔2021〕88号)要求。
    3.第22项，经营门店数量指标为双侧合计，单侧集中服务区按60%计，即—级≥12，二级≥7，三级≥5。
    4.除第1、2、3、4、5、22等六项指标外，其余指标均为双侧同时满足配置要求时，才能判定为符合对应的评定等级。
[bookmark: _GoBack]
image1.jpeg




